
附件

速別 　 密等 　

受文者 航空警察局 日期 　

字號 　副　本
收受者

台北關稽查組檢查課
（視同正本）

發 文

附件 　

批  示 　 擬 辦 　

主旨：茲有　　　國（職稱、姓名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等一行　

　人（見附名單）抵／離我國，進出機場，請惠予禮遇。

說明：

一、上述人員訂於

年　月　日　時　分搭　　　　　航空公司　　班機入境

年　月　日　時　分搭　　　　　航空公司　　班機出境

二、敬請屆時惠予：

1. ¨ 國賓禮遇（由國賓室直接入出境）。

2. ¨ 特別禮遇（由公務門直接入出境）。

3. ¨ 一般禮遇（經禮遇查驗專檯入出境）。

4. ¨ 經由停機坪塔乘空軍專機接駁入出境。

5. ¨ 其它事項。

　　國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. ¨ 免驗放行
三、   賓所攜之行李請：
　　貴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. ¨ 禮遇驗放 
　　國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. ¨ 准予派員代予查驗
四、　 賓之護照查檢請：
　　貴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. ¨ 准經由禮遇檯查驗 
　　國 　　　　　　　  1. ¨ 舉行記者招待會
五、　 賓抵離機場時：
　　貴 　　　　　　　  2. ¨ 無舉行記者招待會 
六、附註事項：
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文機關全銜 

　

國
　 賓抵離華入、出機場時禮遇名單
貴



單　　位 職　　　稱 中　（英）　文　姓　名 備　　　考

　 


